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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1999 年應課稅品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多 謝你於 ㆓零零 零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來 信 ， 轉 達 劉 健 儀 議 員 所

關注的問題。劉議員關 注的是 ，我 們 建議 的 修 訂 ， 對 那些 確 實 不

知道其汽車油缸裝有非法燃油的司機會否有不利的影響。

我 想強調 ，條例 草 案 的 目 的 ， 並 不 是 要 訂 立 任 何 有 關 售 賣

或使用非法燃油的新罪 行。條 例草 案 旨在 把 有 關 推 定 某些 輕 質 柴

油或汽油屬應課稅品的 條文的 適用 範 圍擴 大 。 簡 言 之 ，適 用 範 圍

擴大後的影響如㆘︰

( a ) 柴 油 或 汽 油 如 果 在 根 據 《 危 險 品 (㆒ 般 )規 例 》 第

VI 部 領 有 牌 照 供 貯 存 柴 油 或 汽 油 的 ㆞ 方 以 外 售

賣 、 供 應 、 購 買 、 接 收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買 賣 ， 則 當

作應課稅品；及

( b ) 在 汽 車 油 缸 內 的 柴 油 ， 若 含 硫 量 高 於 《 空 氣 污 染

管 制 (汽 車 燃 料 )規 例 》 所 定 的 標 準 ， 亦 須 當 作 應

課稅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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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 須 注 意 的 是 ， 即 使 有效㆞ 援用㆖ 述推定有效㆞ 援用㆖ 述推定有效㆞ 援用㆖ 述推定有效㆞ 援用㆖ 述推定 ，，，， 本 身並本 身並本 身並本 身並 不 足 以不 足 以不 足 以不 足 以

訂 立 罪 行訂 立 罪 行訂 立 罪 行訂 立 罪 行 。 這 些 推 定 的 目 的 ， 只 是 將 舉 證 責 任 轉 移 至 受 疑 ㆟ 身

㆖ ， 並 要 求 他 提 供 有 關 已 繳 付 應 課 稅 品 稅 的 證 據 (例 如 他 在 ㆒ 個

已領牌的汽油站購買燃油 )，以方便舉證工作進行。

以 來信所 述的士 司 機 的 情 況 為 例 ， 如 的 士 油 缸 內 的 燃 油 含

硫量超出指定標準，海關㆟員就可援引㆖文 ( b )段的建議推定。在

這情況㆘，的士司機只 須解釋 油缸 內 的柴 油 是 否 未 完 稅。 司 機 可

能聲稱，那些柴油是㆖ ㆒更的 司機 注 入的 ， 而 且 他 沒 有理 由 懷 疑

其為未完稅燃油。海關 ㆟員接 會 進 ㆒步 調 查 ， 包 括 查問 ㆖ ㆒ 更

的士司機。不知情的司 機不㆒ 定會 被 檢控 ， ㆒ 切 須 視 乎調 查 結 果

而定。

事 實㆖， 即使不 按 建 議 擴 大 推 定 條 文 的 涵 蓋 範 圍 ， ㆖ 文 所

述的士司機的情況也可 能發 生 。根 據 現行 《 應 課 稅 品 條例 》 的 規

定，使用非法燃油已屬 違法 。 海關 ㆟ 員也 曾 碰 過 ㆒ 些 情況 ， 就 是

的 士 司 機 使 用 油 缸 內 已 清 除 標 記 的 油 類 (即 標 記 被 非 法 清 除 的 有

標 記 油 類 )， 但 其 後 調 查 發 現 該 等 燃 油 是 ㆖ ㆒ 更 司 機 注 入 的 ， 而

㆘ ㆒更司機並不知情。 在這些 個案 ㆗ ，不 知 情 的 司 機 最終 都 沒 有

被檢控。

希望以㆖各點能夠解答劉健儀議員的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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